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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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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7004]1 总 则
1.0.1  为规范建筑钢结构智能制造技术的应用，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确保质量，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建筑钢结构工程的深化设计、网络互联、设备配置、生产管理、质量管控等环节的智能制造技术应用。
1.0.3  建筑钢结构各制造环节的智能制造技术应用除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6534][bookmark: _Toc29005]2 术语和缩略语
[bookmark: _Toc18466]2.1 术语
[bookmark: _Toc1560]2.1.1  智能制造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通过综合和智能地利用信息空间、物理空间的过程和资源，贯穿于设计、生产、物流、服务等活动的各个环节，具有自感知、自决策、自执行、自学习、自优化等功能，创造、交付产品和服务的新型制造。
2.1.2  智能设备 intelligent equipment
融合智能技术，具有感知、分析、决策、控制、执行功能的设备。
2.1.3  智能生产线 intelligent production line
将各工序智能设备按工艺流程有序排列，通过输运单元实现工件自动化输送、翻转，可实现工序协同联动、流水线作业的生产线。
[bookmark: _Toc17727]2.1.4  数字孪生  digital twins
充分利用物理模型、传感器更新、运行历史等数据，集成多学科、多物理量、多尺度、多概率的仿真过程，在虚拟空间中完成映射，从而反映相对应的实体装备的全生命周期过程。
[bookmark: _Toc27006]2.1.5  制造执行系统 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
负责协调工序间或车间的生产，合理分配资源，执行并负责完成管理人员下达的生产任务，针对实际生产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生产计划调度，并进行产品质量管理和控制的系统。
2.1.6  数字化标识 digital identification
采用二维码、RFID等技术，对钢结构制造过程中物料、构件赋予的唯一性标识，可关联各类生产信息，是实现物料与构件全生命周期追溯的信息载体。
2.1.7  链路  link
两台网络设备之间的物理连接。
[bookmark: _Toc30003]2.1.8  网络互联  internetworking
把两个或更多的网络互相连接从而能够支持更大范围内的数据通信。
[bookmark: _Toc7510]2.1.9  数字化交付 Digital Delivery
建筑钢结构制造完成后，工厂按照统一标准，将产品从设计、制造、质检及运输的全生命周期数据，以标准化格式通过电子传输、拷贝等方式，同步交付给合同相关方的过程。


[bookmark: _Toc27266]2.2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RFID 射频识别（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AI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VOCs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BIM  建筑信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
VLAN  虚拟局域网（Virtual Local Area Network）
VPN  虚拟专用网络(Virtual Private Network)
AP  无线接入点(Access Point)
AGV  自动导引运输车(Automated Guided Vehicle)
MQTT  消息队列遥测传输（Message Queuing Telemetry Transport）
HTTP  超文本传输协议（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HTTPS  超文本传输安全协议（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Secure）
JSON  对象简谱（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
XML  可扩展标记语言（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CSV  逗号分隔值（Comma-Separated Values）
[bookmark: _Toc31850]


[bookmark: _Toc23289]3 基本规定
[bookmark: _Toc7231]3.1 一般规定
3.1.1  钢结构制造工厂应配置相应的智能设备、智能生产线及其他相关信息化系统等基本设施。
3.1.2  钢结构智能制造的过程信息应转变为计算机可识别的信息，主要包括制造设备数字化、工艺数字化、生产信息数字化等。
3.1.3  钢结构制造工厂信息化体系架构应按功能层级划分为基础层、执行层和管理层，应保证层级间信息交互，各层级内容应符合下列规定：
1.基础层：应包括制造设备、制造产线、网络设施、生产资源等模块；
2.执行层：应含详图深化、物料管理、生产计划调度、工艺执行管理、质量管理、设备管理等模块；
3.管理层：应含企业资源计划、办公自动化系统等决策支持模块。
3.1.4  钢结构制造工厂应结合各信息化系统的模块管理需求，制定相应的编码规则，并进行资源编码。
3.1.5  钢结构制造工厂应建有互联互通的网络体系，网络应覆盖生产区域和办公区域，并应保证信息化系统和制造资源的信息交互。
3.1.6  钢结构制造工厂可对生产过程关键要素构建数字孪生模型，模型应具备车间生产过程三维场景的实时映射功能，为车间生产调度调整、资源配置优化提供数据支撑与决策依据。

[bookmark: _Toc5153]3.2 质量管理
3.2.1  钢结构制造工厂应通过制造执行系统，对原材料检验、构件加工、焊接成型、表面涂装等全工序过程的质量检测数据进行完整记录和归档，同时应按照关联构件、缺陷类型、发生工序等维度，对质检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为工艺优化、质量提升提供数据支撑。
3.2.2  构件应以唯一的构件编号作为追溯条件，以二维码、条形码、RFID等数字化标识为载体，并应通过数字、文字、影像等形式，确保构件生产过程中关键质量信息的记录与追溯。
3.2.3  针对不合格构件，应在制造执行系统中完整记录缺陷类型、不合格成因分析、缺陷影像资料等信息，同时应明确整改技术要求，并对返修过程及最终返修结果进行全程跟踪记录，确保不合格构件的闭环管理。

[bookmark: _Toc24141]3.3 安全管理
3.3.1 钢结构制造工厂应设立网络信息安全管理机构，应建立工业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和技术防护体系，应具备网络防护、数据安全管控、应急响应等信息安全保障能力，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GB/T 22239中的有关规定。
3.3.2 钢结构制造工厂应实施网络设备统一身份认证与接入管理，应采用加密认证、权限分级等措施，禁止非授权设备入网。
3.3.3 钢结构制造工厂应建立数字化安全生产管理平台，平台应集成视频监控、AI等技术手段，确保危险源动态识别及分级管理。
3.3.4 钢结构制造工厂的厂区应采用电子门禁、车牌识别、人脸识别、智慧安全帽等技术手段，对进厂人员进行身份核验、权限管控，并应构建人员进入生产现场的入场管理与定位跟踪系统。
3.3.5 生产设备、生产线应采用物理隔离、电子围栏等方式，防止非作业人员进入作业区域。
3.3.6 钢结构制造工厂可运用数字孪生技术开展应急预案模拟推演工作，通过仿真分析优化应急疏散路线及救援资源配置方案，提升厂区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bookmark: _Toc31618]3.4 环保与能碳管理
3.4.1 钢结构制造工厂应全面贯彻国家和地方的环保法规及政策，应制定可持续可改进的环境保护方案，确保生产活动符合各项环保指标。
3.4.2 钢结构制造工厂宜搭建厂区环境指标自动监测与预警系统，对厂区内环境温度、噪声、空气质量等关键指标进行动态监测；当监测数据超出预设阈值时，系统应自动触发报警机制，辅助生产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及时启动应急处置措施，保障厂区生产环境可控。
3.4.3 钢结构制造工厂应定期开展环保治理效果评估工作，应对比工厂污染物实际排放数据与国家、地方排放标准相关要求，确保排放指标合规。
3.4.4 钢结构制造工厂应在集中焊接、打磨、切割、表面处理及涂装等作业区域，设置焊烟、粉尘及废气收集净化处理设备，并应建立环保设备运行状态实时监控机制，确保各处理设备稳定运行。
1.烟尘治理：烟尘处理系统应具备集成风量自动调节、过滤棉饱和度监测及运行状态实时反馈功能，应通过传感器实时采集粉尘浓度数据，超标时自动加大风量或触发停机预警；
2.VOCs治理：涂装作业区应配置VOCs处理系统，并配套VOCs在线监测仪，实时监控排放浓度与耗材消耗。
3.4.5 环保治理相关数据应按规定进行长期存储备份，数据保存期限需满足环保监管部门的备案要求，确保数据可追溯、可核查。
3.4.6 钢结构制造工厂应利用厂区空间部署光伏发电设施，提高厂区清洁能源在总能耗中的占比。
3.4.7 钢结构制造工厂宜建立能碳管理系统，系统应运用信息化、数字化技术手段对气体、电力等主要能耗数据进行实时采集、动态监测与系统化归集。
3.4.8 能碳管理系统宜包括能耗在线监测、能耗异常报警、能耗数据分析、碳排放计算等功能模块。
3.4.9 钢结构制造工厂应对能碳监测所用的计量设备实施定期校验，确保能耗、碳排放等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与有效性。
3.4.10 能碳管理系统宜具备数据统计分析功能，宜按日、周、月、年等周期生成能耗及碳排放分析报告，宜明确能耗异常波动节点及碳排放关键影响因素。
3.4.12 能碳管理系统宜与制造执行系统保持数据互通，宜构建生产－能耗－碳排放联动分析模型，为后续能耗分析、碳排放量核算及节能降碳方案制定提供精准数据支撑。




[bookmark: _Toc15656][bookmark: _Toc8422]4 网络互联和数据交互
[bookmark: _Toc18195][bookmark: _Toc4457]4.1 一般规定
4.1.1 钢结构制造工厂应建立稳定可靠、安全合规的网络系统，并应覆盖深化设计、生产制造、质量检验、运营管理等全业务环节，应保证各环节数据实时传输。
4.1.2 网络系统应明确网络拓扑架构、数据传输协议及带宽配置要求，且应具备可拓展性与可升级性。
4.1.3 钢结构制造工厂应建立数据中心，并配置独立网络机房，部署工业级交换机与不间断电源，机房环境应满足防尘、防潮、防静电等相关现行国家标准要求。
4.1.4 钢结构制造工厂应建立完善的网络管理机制，并应对网络设备、链路及流量进行统一监控与管理。
4.1.5 钢结构制造工厂宜建立常用数据分析模型库，支持业务人员快速进行数据分析和决策，数据分析模型库应包括生产进度分析模型、质量缺陷分析模型、成本控制模型等。
4.1.6 钢结构制造工厂应建立标准化的数据管理体系，应具备数据管理、展示、分析与共享等功能，并应支持全流程数据贯通与业务协同。
[bookmark: _Toc12848]4.1.7 钢结构制造工厂应制定完善的数据安全管理标准，并应建立数据分级分类管控机制，依据数据重要程度与应用场景实施差异化访问授权。
4.1.8 钢结构制造工厂应建立常态化数据备份管理机制，应对核心业务数据、BIM模型及系统交互日志等关键数据实施定期备份，以防范系统故障、数据丢失等突发风险。
4.1.9 钢结构制造工厂敏感数据应实施加密防护措施，应采用链路加密技术，确保敏感数据在传输过程中的保密性与完整性。

[bookmark: _Toc11438]4.2 网络互联
4.2.1 钢结构制造工厂应通过网关设备实现各类网络之间的互联互通，并完成工厂各层级网络的协议适配；网关设备应具备协议转换与适配能力，应保证全厂异构网络集成。
4.2.2 钢结构制造工厂网络架构应采用横向分区、纵向分层的原则，应通过VLAN、访问控制等技术实施逻辑隔离与安全域划分，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横向分区可按业务功能划分为生产控制区、办公管理区、安防监控区及访客区，各区域应独立规划网络网段，应通过VLAN划分实施业务隔离，禁止跨区域无授权访问；
2 纵向分层应分为现场设备层、控制层、管理层，现场设备层与控制层应采用工业以太网或专用总线通信，管理层应采用企业级以太网，各层级通过网关、防火墙确保数据有序交互与安全防护；
3 应配置访问控制列表、防火墙、入侵检测与防御系统，防范网络攻击与数据泄露；
4 生产控制区应采用冗余网络架构，应保证智能设备、生产线、钢结构制造执行系统等核心生产要素的网络通信稳定性，避免单点故障导致生产中断；
5 网络架构应支持弹性扩展，应预留新增设备的网络接口与带宽，适配工厂数字化升级与智能化改造需求。
4.2.4 网络设备选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支持双绞线、光纤、无线等介质，适应复杂环境与远距离传输；
2 设备层与控制层应采用工业级交换机，应支持冗余环网协议，并具备抗干扰、防尘防潮特性。管理层与企业层的核心节点应采用企业级交换机，支持VLAN、高端口密度与高速转发；
3 企业层边界路由器应具备高性能、高安全性，应支持VPN、防火墙、入侵检测等功能；
4 无线接入应采用工业级AP解决方案，应支持Wi-Fi 6及以上标准，并应满足AGV、手持终端等移动设备接入需求。
4.2.5钢结构制造工厂应部署网络监控系统，实时监测网络运行状态，当网络出现故障或异常时，应能及时发出告警信息，并记录故障日志。
4.2.6 钢结构制造工厂应制定网络定期维护计划，明确维护周期、内容及责任主体，维护内容应包括网络设备巡检、固件升级、数据备份与链路测试等。
[bookmark: _Toc5208][bookmark: _Toc25075]4.3 数据交互
4.3.1 钢结构制造工厂应支持多协议数据传输，根据网络分层与业务场景选择合适协议。
4.3.2钢结构制造工厂不同网络层级的数据交互宜符合下列规定：
1 设备层宜采用标准工业协议，非标准协议通过网关或适配器进行转换；
2 控制层宜采用工业以太网协议结合标准化应用层协议进行数据交互；
3 管理层宜采用标准化应用层协议，对于实时性要求较高、数据量较大的场景采用OPC UA协议；
4 对于低带宽、高延迟的网络环境或需要远程传输的数据宜采用MQTT协议；
5 对于非实时性的管理数据传输宜采用HTTP/HTTPS协议。
4.3.3 数据信息建设应避免形成信息孤岛，可通过构建通用数据字典与大数据模型，完善数据存储、共享及应用体系，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具备工厂关键数据的采集、存储及管理能力，应支持异构数据格式转换，并应保证全业务域数据互通；
2 应建立数据共享管理机制，应明确数据共享范围、部门权限及人员权限等。
3 系统间数据交互格式应采用JSON、XML、CSV等格式，应确保数据解析的兼容性与可扩展性。
4.3.4 数据存储架构宜采用实时数据库与历史数据库相结合的模式，实时数据库用于存储生产过程中的实时性数据，历史数据库用于存储长期生产数据。
4.3.5 钢结构制造工厂的数据应按敏感等级实施分级管控，明确不同层级用户的数据访问、查询、修改及导出权限，访问接口应实施身份认证与访问控制。


[bookmark: _Toc32598][bookmark: _Toc3601]5 建筑信息模型应用
[bookmark: _Toc24905][bookmark: _Toc14147]5.1 一般规定
5.1.1 深化设计应创建钢结构三维模型，模型应完整包含钢结构的几何信息与属性信息。
5.1.2 模型应用应贯穿钢结构制造全生命周期，并根据生产需求实施应用。
5.1.3 模型创建、使用和管理过程中，应保证信息在采集、传输、存储和使用过程中的完整性。
5.1.4 建筑信息模型应与土建、机电、幕墙等专业协同设计。

[bookmark: _Toc25700][bookmark: _Toc30726]5.2 设计应用
5.2.1 钢结构制造工厂可基于AI技术开发自动建模插件，插件应支持读取CAD图纸，应通过内置算法自动识别图纸中的构件轮廓、尺寸标注、材料信息、连接节点等关键数据，自动生成符合标准的 BIM 模型和深化详图。
5.2.2 钢结构制造工厂可基于AI技术开发智能审图系统，通过深度学习、图形识别算法，对钢结构深化详图进行自动化审核与校验。
5.2.3 深化设计各参与方应采用统一的标准化文件存储及交换格式开展数据交互工作，确保交互过程中数据的可用性和完整性。
5.2.4 自动建模插件应具备模型优化功能，应通过AI算法对生成的BIM模型进行构件碰撞检测及工艺合理性检查，并应自动修正建模偏差。
5.2.5 智能审图系统应建立国家相关现行标准与工厂工艺标准库，应自动识别图纸中的几何尺寸、文字信息，并生成标准化审图报告。
5.2.6 审图系统应支持数据接口开放，并与相关系统实现数据交互。

[bookmark: _Toc21446][bookmark: _Toc32063][bookmark: _Toc13514]5.3 制造应用
5.3.1 钢结构制造工厂应基于BIM模型开展生产协同管理，实现深化设计、生产、质检、发运等环节的模型数据共享，并应保证设计变更、工艺调整等信息实时同步。
5.3.2 钢结构制造工厂应通过BIM模型关联生产批次、加工设备、作业人员、质检结果等信息，确保构件从加工到交付全过程可追溯。
5.3.3 钢结构制造工厂应基于建筑信息模型中的构件信息，制定构件生产批次排产计划。
5.3.4 在制造执行系统中，可通过模型变色方式直观展示构件的生产状态，实施生产进度可视化管控。
5.3.5 钢结构制造工厂应对BIM模型进行动态更新与版本管控，应及时同步构件加工过程中的设计变更、节点优化、尺寸修改等信息，确保模型与生产实际保持一致。
5.3.6 钢结构制造工厂应依托项目建筑信息模型进行制造工艺规划，包括钢构件的工艺路线及设备选型等。
5.3.7 型材下料、型材钻孔、焊接等工序的智能设备加工程序，应通过导入 BIM 模型直接生成，或经BIM模型格式转换后生成。
5.3.8 钢结构制造工厂应运用BIM技术，对复杂构件的制作工艺进行模拟分析及优化，包括装配顺序模拟、焊接顺序模拟等。
[bookmark: _Toc29502]
[bookmark: _Toc21435]6 智能设备及生产线
[bookmark: _Toc5762][bookmark: _Toc5467]6.1 一般规定
6.1.1 钢结构制造工厂应结合构件形式、标准化程度、加工精度要求、焊缝质量要求、工艺适应性等特点，选用智能设备、智能生产线。
6.1.2 智能设备、智能生产线的控制系统应采用可视化形式，应支持实时数据采集与存储、人机交互、图形化编程、数控程序远程上传、下载与调用等功能。
6.1.3 智能设备、智能生产线运行数据采集应由设备数据采集系统实现，设备数据采集系统应配置标准通信接口，应实时采集关键设备的工作状态信息，并传递给上级信息管理系统，统计分析设备运行情况。
6.1.4 智能设备、智能生产线应设置能效管理功能模块，并应配置智能能耗监测仪表，实现对电能、气体等各类能耗数据的实时采集与监测。​
6.1.5 智能设备、智能生产线应能适应工厂现场复杂工况，可在烟尘、噪声、震动、弧光干扰、低照明度等生产环境下稳定运行。
6.1.6 智能设备、智能生产线应具备故障自诊断、异常预警功能，发生故障时应自动停机并推送报警信息至设备管理系统。
6.1.7 智能设备应配置应急保障系统，系统应包括备用电源、应急照明、设备应急停机回路等。
6.1.8 钢结构制造工厂应建立智能设备、智能生产线的运维管理体系，应定期校验设备精度，维护安全防护装置，保障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6.1.9 应用机器人的设备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工业环境用机器人 安全要求 第 1 部分：机器人》GB 11291.1中的有关规定。
6.1.10 智能设备、智能生产线的操作人员应经专业培训后方可上岗，机器人操作人员应掌握离线编程、设备维护等技能。

[bookmark: _Toc20839][bookmark: _Toc14232]6.2 设备
6.2.1 零件切割下料应采用自动化设备，设备应将制孔系统、切割系统结合，实现零件板的制孔、坡口切割一体化加工。
6.2.2 型材相贯部位的切割应采用数控相贯线切割设备。
6.2.3 标准化程度高，且批量生产的零部件和构件，应采用机器人系统实施作业，包括下列工序：
1 零件板的自动分拣及搬运作业应通过分拣机器人、搬运机器人完成；
2 箱形构件壁板间的连接焊缝打底、填充焊接及U型组立工序的内隔板焊接应采用机器人焊接；
3 焊接H型钢翼缘与腹板间的连接焊缝在无需清根处理时，应采用机器人焊接；
4 钢结构桥梁板单元应通过U肋、板肋自动定位夹紧机构与焊接机器人进行自动化装配；
5 钢结构桥梁板单元中U肋、板肋与钢板间的连接焊缝应采用机器人焊接；
6 牛腿部件应采用机器人进行焊接；
7 构件应采用智能化喷涂机器人实施自动化涂装作业；
8 构件中的加劲板、连接板、端板等零件的角焊缝应采用焊接机器人，焊接机器人应基于视觉识别与模型解析技术，实施自动化焊接；
9 构件成品尺寸检验可通过检测机器人进行自动检验，检测机器人应通过三维扫描、视觉识别与智能分析算法对构件进行扫描检测、智能分析、自动比对标准等，并应自动生成质量检测报表。
6.2.4 起重设备宜具备数字化控制功能，宜支持精确定位、防碰撞与远程监控，并与物料管理系统集成。
[bookmark: _Toc19928]6.2.5 智能下料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支持与物料管理系统、设备管理系统及制造执行系统的数据互通，自动读取零件下料参数，并应实现数控程序的远程下发与调用；
2. 应具备自动寻边、自动定位、自动切割、割缝补偿等功能，配备视觉识别或激光定位装置，保障下料尺寸精度及切割面质量；
3. 应能自动采集切割长度、切割速度等设备运行数据。
[bookmark: _Toc18920]6.2.6 零件分拣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采用视觉识别、零件板特征提取等技术，根据零件板特征及实际位置自动生成分拣作业程序，应智能规划抓取、放置路径，并应自动匹配零件板托盘位置；
2. 应具备分拣状态实时反馈功能，并应自动记录分拣数量及转运路径，确保物料追溯的完整性。
[bookmark: _Toc206]6.2.7 钢构件装配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采用激光跟踪、视觉识别等技术，并配置自动定位夹紧机构，完成零部件的定位与点固焊作业，并应保障装配精度；
2. 应具备柔性生产能力，可根据构件型号、规格自动调整装配参数，适配多类型构件的自动化装配需求。
[bookmark: _Toc7632]6.2.8 焊接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焊接机器人应配备激光跟踪、视觉识别与编程系统，支持自动识别焊缝位置、坡口形状，并完成焊缝的精准跟踪焊接；
2. 应配置焊接工艺数据库，可根据零件厚度、接头形式等信息，自动选用匹配的焊接工艺参数，并支持通过设备控制系统在线调整参数；
3. 应能自动采集焊接电流、电压、焊接速度、焊缝长度等数据，实时监测焊接工艺参数；
4. 应具备焊接顺序规划功能，自动选择最优焊接路径，以提升焊接效率，减少焊接变形。
[bookmark: _Toc30941]6.2.9 喷涂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配备激光跟踪、视觉定位系统，自动识别构件形状、尺寸及喷涂区域，并优化喷涂路径，减少漆料浪费；
2. 应支持根据设计要求、涂料类型等信息，自动调整喷涂压力、喷涂速度、漆膜厚度等参数；
3. 应能自动采集喷涂面积、漆料消耗量等数据，上传至物料管理系统；
4. 喷涂区域应配备环境监测装置，应实时监测温度、湿度、粉尘浓度等指标，确保喷涂质量及作业环境安全；
5. 应具备漆膜质量自动检测功能，应通过视觉识别技术检测漏喷、流挂等缺陷，自动反馈并触发补喷工序。
[bookmark: _Toc11243]6.2.10 物流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备应采用物联网技术，实时接收和显示物流运输设备的坐标信息，并应具备设备位置动态追踪与管控的功能；
2. 设备应基于排产任务计划及运输物料的数字化标识，自动规划最优运输路径，精准对接各工序工位；
3. 应能自动采集运输任务完成情况、运输时长、设备运行状态等数据，上传至制造执行系统；
4. 应具备安全防护功能，应配备防撞、避障装置，确保运输过程中人员、设备及构件的安全。
6.2.11  钢结构智能检验设备可采用手持式、机器人式等形式，并可通过专用工装胎架、移动地轨等辅助措施，能够满足不同规格、不同类型钢构件的数字化检测作业。
6.2.12  钢结构智能检测设备应将检测数据实时、完整导入质量检测数据库，并符合下列规定：
1.设备应具备高精度、高效率、高稳定性的技术特点，检测精度应经过相关部门的校准；
2.应将构件实际检测数据与 BIM 模型中的理论坐标数据进行比对分析，应自动识别偏差项；
3. 焊缝无损检测结果应在焊缝质量检测报告中附缺陷影像图，同步生成基于构件 BIM 模型的焊缝缺陷位置标注图。
6.2.13  钢结构预拼装作业可基于三维坐标测量设备和扫描分析软件，开展数字化虚拟预拼装。
6.2.14 智能设备应支持模块化功能扩展，应预留接口与仪器仪表安装空间，根据生产需求新增或升级功能模块。

[bookmark: _Toc21819]6.3 生产线
6.3.1 箱形构件、焊接H型钢的制作应采用智能生产线，生产线应按照工艺流程将各工序设备进行有序排列，并通过输运单元进行自动化输送、翻转，形成组立、焊接、端面加工等工序的流水线作业；
6.3.2 钢结构桥梁板单元的装配与焊接，应采用智能组焊生产线，生产线应配置板单元装配设备和自动化焊接设备，实现打磨、定位、装配、焊接流水线作业。
6.3.3 智能生产线应配置可视化管控平台，平台应实时展示生产线运行状态、生产进度、设备利用率等核心指标，并应支持生产任务的远程调度。
6.3.4 智能生产线应建立工位间的协同联动机制，应确保工件自动流转、工序衔接及生产节拍动态适配。
6.3.5 钢结构智能生产线的工件数控输运单元，应根据工件重量进行高、中、低速自动切换。
6.3.6 钢结构智能生产线应设置工件缓存工位，并应满足工位间工件暂存与流转需求。
6.3.7 智能生产线宜集成数字孪生模块，基于三维模型实现生产过程模拟、运行状态监控及异常预警。
6.3.8 智能生产线应建立统一的数据采集与传输体系，应确保设备运行数据、工艺参数、质量检测数据实时上传与结构化存储。

[bookmark: _Toc30419][bookmark: _Toc12710]6.4 设备管理
6.4.1 钢结构制造工厂应通过设备管理系统对全厂设备的运行状态、工艺参数等信息进行记录、追溯与分析，设备管理系统应包括设备台账、设备产能分析、运行状态监控、设备维护、作业者绩效管理等模块。
6.4.2 设备产能分析模块应实时采集设备运行参数、负载状态、故障信息等数据，应通过可视化模块直观展示设备运行状态。
6.4.3 设备维护模块应对设备利用率、故障率、维护成本等指标进行自动核算，应生成分析报表，辅助管理人员优化设备运维策略与生产调度计划。
6.4.4 设备维护模块应基于设备运行数据自动生成预防性维护计划；维护计划应明确维护周期、维护内容与责任人，并同步归档设备维护保养及维修记录；记录应涵盖维护周期、耗材更换、故障原因、处理方案及责任人等信息，形成设备全生命周期维护档案。
6.4.5 作业者绩效管理模块应记录作业者有效作业时长、完成任务量等数据，为作业者考核提供数据支撑。

[bookmark: _Toc24263][bookmark: _Toc5214]
7 物料管理系统
[bookmark: _Toc13630][bookmark: _Toc26990]7.1 一般规定
[bookmark: _Toc19429]7.1.1 钢结构制造工厂应通过物料管理系统，对车间物料数量、质量、状态变化进行记录、追溯与分析。
7.1.2 物料管理系统应与采购、仓储、生产等业务环节数据互通，应构建物料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
7.1.3 物料管理系统应具备物料入库验收、库存动态监控、出库审核等功能模块，应确保物料收发存数据的准确性。
7.1.4 物料管理宜通过二维码、RFID等数字化标识技术，对物料进行标识；标识应与供应商信息、项目信息、制造单位及检验状态相关联。

[bookmark: _Toc9395][bookmark: _Toc22625][bookmark: _Toc24339]7.2 物料管理
7.2.1 钢结构制造工厂应通过物料管理系统，对各类物料的规格型号、标准、生产批次、供应商信息等属性进行结构化存储与管理。
7.2.2 管理人员应通过物料管理系统，对物料的入库验收数据、库存位置信息、出库记录进行实时录入与动态更新。
7.2.3 钢结构制造工厂应建立物料质量信息关联机制，应将物料质量证明文件、检验数据同步至物料管理系统，确保质量可追溯。
7.2.4 物料管理系统应具备库存预警功能，当物料库存低于安全阈值或超出积压预警值时，应自动触发提醒并推送至相关物料管理人员。

[bookmark: _Toc6281]7.4 物料配送
[bookmark: _Toc6097]7.4.1 钢结构制造工厂应根据生产计划及工序进度，通过物料管理系统生成配送任务，并应明确配送物料规格、数量及配送工位。
7.4.2 物料配送至工位后，作业人员应通过物料管理系统完成物料接收确认，应保证配送过程可追溯、可核查。


[bookmark: _Toc3350]8 钢结构制造执行系统
[bookmark: _Toc15157][bookmark: _Toc26080]8.1一般规定
8.1.1 钢结构制造工厂的生产计划与调度应通过制造执行系统，基于物料供应状态、设备运行数据、人员配置情况、构件交付节点等数据，实施全流程的生产任务统筹、资源配置和进度管控。
8.1.2制造执行系统应具备生产管理可视化展示功能，实时展示生产计划层级关系、任务分配情况及进度完成状态，为管理人员及时调整生产调度提供支撑。
[bookmark: _Toc1547]8.1.3 制造执行系统应建立协同工作机制，并满足产品制造全过程中各系统、各部门、各工序之间信息传递的需要。
8.1.4 制造执行系统应与物料管理系统、设备管理系统深度集成，应实时收集各智能设备、生产线的运行状态、工艺参数、故障信息等数据，完成设备运行与生产任务的联动管控。
8.1.5 钢结构制造工厂可通过制造执行系统实施作业人员绩效管理，应基于任务完成量、加工质量合格率、作业时长、设备操作规范性等数据，自动核算绩效指标，生成个人及班组绩效报表。
[bookmark: _Toc22968]8.2 构件标识
8.2.1 钢结构制造工厂应通过二维码、RFID等数字化标识技术，对构件实施唯一性标识，标识载体应具备防水、防晒、耐高温、抗腐蚀等环境适应性。
8.2.2 构件数字化标识应与项目信息、图纸、构件材质、操作工、质量检验、发运状态等信息进行关联。
8.2.3 生产作业人员应通过固定式或移动式扫描设备，在工序流转时采集并更新标识关联的状态信息，上传至制造执行系统，确保实时数据同步。
8.2.4 钢结构制造工厂应建立数字化标识制作、张贴、维护及更换的管理制度，应明确标识张贴位置、方式，确保标识清晰有效。
8.2.5 数字化标识相关数据应按项目进行存储与备份，数据保存期限应满足生产管理及质量追溯需求。


[bookmark: _Toc24319][bookmark: _Toc245]8.3 生产数据采集
8.3.1 钢结构制造工厂应通过构件数字化标识、人工上报、设备自动上传等方式，实时获取生产数据，数据应自动同步至制造执行系统。
8.3.2 生产进度信息应明确任务起始日、截止日、计划编号、工程总量、已完成量、百分比进度、项目状态、负责人等信息。
8.3.3 制造执行系统应具备数字化生产统计功能，应自动生成项目进度报表、车间产量报表、班组产量报表、计划达成率报表等各类生产统计报表，并应支持按需导出。
8.3.4 制造执行系统应通过数据看板、统计图表等可视化形式，对生产进度、计划偏差、制造资源占用状态等信息进行实时监控与异常预警，并应辅助管理人员决策。
[bookmark: _Toc23145][bookmark: _Toc28215]8.4 工艺数字化管理 
8.4.1 钢结构制造工厂应建立涵盖工艺设计、工艺执行、工艺优化的全过程工艺数字化管理体系，并通过制造执行系统实施制造工艺的数字化管控。
8.4.2 钢结构制造工厂应结合设计要求、合同要求、设备能力、生产节拍等因素，开展工艺数字化设计，工艺数字化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
1.工艺方案数字化规划：应明确构件加工的整体工艺路线、关键工序、设备选型配置方案，并形成可视化工艺流程图；
2.工序细节数字化设计：应针对切割、装配、焊接、涂装等各道工序，设计数字化作业指导文件，明确各工序的工艺参数、操作规程及质量控制点。
8.4.3 关键工序的工艺数字化执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切割工序：应通过智能下料系统与数字化排版软件，自动调用切割工艺参数并生成零件排版图，一键生成切割程序并下发至设备；
2 焊接工序：自动化焊接设备应根据构件类型、材质、厚度、焊缝位置、焊接接头形式等信息，从工艺数据库中自动匹配焊接电流、电压、速度、摆动幅度、层道数等参数；
3 装配工序：自动化装配设备应基于构件BIM模型的三维坐标数据，通过激光跟踪、视觉识别等技术自动识别各零件板的位置，精准完成零件定位与夹紧，并应结合焊接工艺数据库中的点固焊参数自动完成点固作业；
4 涂装工序：自动化涂装设备应根据工艺文件中的漆膜厚度、喷涂路径、涂料配比等要求，结合构件三维模型生成喷涂程序。
8.4.4 制造执行系统的工艺管理模块应包括下列功能： 
1  工艺权限管理：应基于岗位职责分配权限，明确授权人员的操作范围；
2  工艺流程管理：应根据构件类型、结构形式及加工技术要求，完成工艺路线的设定；
3  工艺数据管理：应建立数字化工艺数据库，授权人员可对库内工艺参数、作业标准等数据进行新增、更新、删除与调用；
4  工艺优化管理：应结合工艺模拟结果与生产实际数据优化工艺文件，并自动更新版本、记录修订及审批流程，确保工艺文件可追溯。
8.4.5 制造执行系统应支持DOC、DOCX、PDF 等多种格式工艺文件的上传，并应具备工艺文件在线浏览、下载、打印等功能，满足制造现场需求。

[bookmark: _Toc32087][bookmark: _Toc25753]8.5 生产计划与调度
8.5.1 制造执行系统应具备生产计划的制定、下达、导出及归档功能。
8.5.2 钢结构制造工厂应通过制造执行系统完成详细排产与派工，其中生产计划应包括项目总体计划与项目批次计划，计划实施层级应包括工厂、车间、班组等层级。
8.5.3 调度指令应通过制造执行系统下达，并应借助短信、APP、车间报工台、设备可视化操作面板等方式通知相关人员，相关人员应在系统上确认接受指令。
8.5.4 生产调度模块应具备动态调整能力。当发生设备故障、物料供应延迟、紧急生产任务插单等异常情况时，生产调度人员应在制造执行系统辅助下，快速完成生产任务的调整与重新排布。
8.5.5 制造执行系统应建立异常预警机制，当生产进度偏离计划阈值时，系统应自动预警，辅助调度人员提前采取应对措施。
[bookmark: _Toc6637]
[bookmark: _Toc28727]9 交付
[bookmark: _Toc29453]9.1 一般规定
9.1.1  钢构件交付前应完成成品外观、尺寸、涂装、标识等全项检验，构件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及其他相关标准的有关规定。
9.1.2 钢构件成品应在显著位置设置清晰的数字化标识，标识应牢固且不易脱落。
9.1.3 钢构件交付时应随附产品质量证明文件、检验报告、构件清单等电子资料，资料内容应完整、准确，与实体构件信息一致。
9.1.4 钢构件发运交付应通过制造执行系统，建立产品交付记录管理模块，记录应包含发运时间、运输人员、构件明细、接收地点、交付验收情况等信息，确保交付过程可追溯。

[bookmark: _Toc19674]9.2 数字化交付 
9.2.1 钢结构制造工厂应制定统一的数字化交付标准，应明确交付数据的内容及格式，交付内容应包括下列类别： 
1.建筑信息模型应包括模型轴网、标高、构件几何位置、方向、尺寸、连接节点信息、分段信息、焊缝信息、装配信息等几何信息，以及材料属性、编号信息等非几何信息；
2.深化设计图纸应包括详图深化技术说明、零部件详图、构件加工详图、预拼装图、起拱图、布置图等全套技术图纸；
3.构件清单应包括构件编号、截面规格、数量、材质、表面积、重量、长度等信息；
4.零件清单应包括零件编号、零件规格、数量、材质、重量等信息；
5.螺栓清单应包括螺栓类型、等级、规格、数量等信息；
6.质量检验数据应包括原材料检验报告、辅耗材检验报告、紧固件检验报告、过程检验信息、成品质量合格证等全流程质量数据；
7.生产记录与可追溯信息应包括排版图、标记移植、工序记录、发运记录等。
9.2.2 数字化交付工作应与钢构件实体产品交付同步实施，或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节点完成交付，交付内容应能真实反映钢构件的全生产周期数据。
9.2.3 模型数据应采用开放且可读性强的通用格式，或采用满足合同约定的专用格式。
9.2.4 钢结构制造工厂应依托制造执行系统，构建项目数字化交付包集中存储与管理体系，并应具备交付包的归档、检索等功能。
9.2.5 钢结构制造工厂应采取数据加密、访问控制等安全措施，保障数字化交付过程中的数据安全。




[bookmark: _Toc31349]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该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团体标准
建筑钢结构智能制造技术规程
[bookmark: _Toc23248]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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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3 建筑钢结构智能制造涉及多领域、多标准，本规程仅明确智能制造技术应用的专项要求，其余生产制造相关要求需遵循国家、行业现行的钢结构相关标准。
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3将钢结构制造工厂信息化体系架构划分为基础层、执行层和管理层，是依据智能制造的层级化管理逻辑，基础层为硬件和资源基础，执行层承接生产具体操作管理，管理层负责企业整体决策，层级划分明确各模块功能边界，层级间的信息交互是保障智能制造各环节协同的关键。
3.1.4制定编码规则并进行资源编码，是实现工厂内物料、设备、构件、工序等各类资源数字化管理的基础，确保各类资源在信息化系统中可识别、可追溯，为数据交互和共享提供支撑。
3.1.6数字孪生模型的构建聚焦生产过程关键要素，主要包括生产设备、生产线、物料流转、生产进度等，三维场景的实时映射需依托传感器、数据采集系统等实现，模型的核心作用是为生产调度和资源配置提供可视化、数据化的决策依据，提升生产管理的精准性。
3.2 质量管理
3.2.1制造执行系统是质量数据管理的核心载体，按关联构件、缺陷类型、发生工序等维度统计分析全流程质量检测数据，能够精准定位质量问题产生的环节和原因，为工艺优化和质量改进提供具体数据支撑，同时为避免出现批量性质量问题提供风险预警。
3.2.3不合格钢构件的闭环管理是钢结构制造质量管理的关键环节。为确保不合格构件得到彻底整改，需完整记录缺陷相关信息以明确整改方向，并明确整改技术要求以保障整改落地，并全程跟踪返修过程与结果，严格做到不合格构件未经有效整改不得进入下一工序或交付。
3.3 安全管理
3.3.1设立专门管理机构、建立管理制度和技术防护体系，是落实网络信息安全管理责任的基础。《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GB/T 22239 是工业网络信息安全管理的通用标准，需严格遵循。
3.3.3数字化安全生产管理平台集成视频监控、AI技术，能够实现危险源的自动识别、分级和动态监控，相比传统人工管理方式，可以进一步提升危险源治理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3.3.6运用数字孪生技术开展应急预案模拟推演，能够还原厂区真实生产环境和突发事件场景，通过仿真分析优化应急疏散路线和救援资源配置，提升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增强厂区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
3.4 环保
3.4.7能碳管理系统的构建是响应国家“双碳”战略的具体举措，通过信息化、数字化手段采集能耗数据，建立碳排放计算模型，能够精准掌握工厂能耗和碳排放情况，为节能降碳方案制定提供数据支撑。

4 网络互联和数据交互
4.1 一般规定
4.1.3建立数据中心、配置独立网络机房，是保障网络系统稳定运行的基础，工业级交换机和不间断电源能够适应工业生产环境，并满足连续运行需求，机房的防尘、防潮、防静电等要求遵循现行国家标准，保障网络设备的使用寿命和运行稳定性。
4.1.5生产进度、质量缺陷、成本控制等模型是生产管理的核心分析模型，常用数据分析模型库的建立，能够快速支撑管理人员对生产、质量、成本等方面的决策，提升决策效率。
4.1.7数据分级分类管控机制依据数据的重要程度、保密要求、应用场景划分等级，实施差异化访问授权，能够保障核心业务数据、敏感数据的安全，防止数据泄露和非授权修改。
4.1.8常态化数据备份管理机制的核心是防范系统故障、数据丢失等突发风险，核心业务数据、BIM模型及系统交互日志是工厂智能制造的关键数据，需要实施定期备份。
4.2 网络互联
4.2.1钢结构制造工厂内存在办公网络、工业控制网络等多种异构网络，网关设备的协议转换与适配能力是实现各类网络互联互通的关键，确保全厂不同网络、不同设备之间能够实现数据顺畅交互。
4.2.2网络架构采用横向分区、纵向分层的原则，主要为实现网络的逻辑隔离与安全域划分，防止跨区域、跨层级的无授权访问和网络攻击，生产控制区采用冗余网络架构，能够避免单点故障导致的生产中断，保障核心生产环节的网络稳定性。
4.2.4本条明确了网络设备选型的有关规定。
2 设备层与控制层选用工业级交换机，主要考虑车间生产的复杂环境，需满足抗干扰、防尘防潮的特性，且支持冗余环网协议，在链路、网络节点发生故障时，快速检测到故障位置，并自动切换数据传输路径，使数据通过冗余路径继续传输，避免通信中断。常见的冗余环网协议包括：MRP（介质冗余协议）、HSR（高速冗余环）、ERPS（以太网环保护切换协议）、PRP（并行冗余协议）等。
4 无线接入采用工业级AP并支持Wi-Fi 6及以上标准，是为了适配AGV、手持终端等移动设备的接入需求。
4.2.6 固件是存放在只读存储器中的有序指令和数据集合，用于直接控制硬件设备的操作。固件升级是指对非易失性存储器中的固件代码进行重新编程，以改善设备性能、增加新功能或修复安全漏洞。

4.3 数据交互
4.3.2本条明确了不同网络层级数据交互的有关规定。
1 标准工业协议是工业自动化领域中用于规范设备间通信的规则和约定，确保不同厂商的设备能够相互兼容、高效协作，标准工业协议的分类包括现场总线（Modbus、Profibus 等）、工业以太网、无线工业协议（Wi-Fi 6、5G）。
非标准协议通过网关或适配器转换，是为了保障不同协议间的数据互通。
2 工业以太网协议是为满足工业场景对实时性、可靠性、安全性等要求，在传统以太网基础上优化和扩展形成的专用通信协议，常见工业以太网协议包括EtherCAT、EtherNet/IP、PROFINET、Modbus TCP/IP、Modbus TCP/IP等。
标准化应用层协议是计算机网络中用于实现特定网络服务功能的协议，位于OSI七层模型或TCP/IP模型的最顶层，直接服务于应用程序和用户。常见标准化应用层协议包括HTTP/HTTPS、MQTT、OPC UA等。
3 OPC UA是一种用于工业自动化和工业物联网（IIoT）的通信协议标准，旨在实现不同厂商设备和系统之间的安全、可靠数据交换。
4 MQTT是一种轻量级的消息传输协议，专为物联网设备、工业自动化、机器对机器等场景设计，适合低带宽、高延迟或不稳定的网络。例如，智能设备通过MQTT协议实现远程控制、传感器数据实时上报等。
5 HTTP/HTTPS用于Web浏览器与服务器之间的数据传输，支持网页加载、表单提交等。基于请求－响应模型，HTTP无加密，HTTPS通过TLS/SSL加密保障安全性，广泛兼容，适用于大多数Web应用。
4.3.4实时数据库与历史数据库相结合的存储架构，能够分别满足生产实时数据的快速读写和长期生产数据的存储分析需求。

5 建筑信息模型应用
5.1 一般规定
5.1.4建筑钢结构工程与土建、机电、幕墙等专业紧密关联，各专业协同设计能够提前排查设计冲突，避免施工阶段因专业衔接问题导致的设计变更和返工。
5.2 设计应用
5.2.4工艺合理性检查是指通过AI算法识别BIM模型的工艺不合理项，例如现场连接节点处未预留现场施焊空间或螺栓施拧空间等。
5.3 制造应用
5.3.3基于 BIM 模型的构件生产批次排产，能够实现生产计划与模型的关联，通过模型变色展示生产状态，实现生产进度的可视化管控，让生产管理人员直观掌握各构件的生产进度。
5.3.7下料、钻孔、组焊等工序智能设备的加工程序通过导入BIM模型生成或经BIM模型格式转换后生成，能够节省人工编程时间，保障加工程序与设计模型的一致性，提升设备加工的精准性和效率。
5.3.8利用 BIM 技术对复杂构件制作工艺进行模拟分析，能够提前发现装配、焊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优化工艺方案，减少实际生产中的返工，提升复杂构件的加工质量和效率。


6 智能设备及生产线
6.1 一般规定
6.1.1智能设备是适配建筑钢结构制造全工序加工需求，融合传感、识别、分析、决策、控制、执行等智能技术，具有感知、分析、决策、控制、执行功能的加工设备，区别于传统仅依靠人工操作的钢结构加工设备，本规程条文中所提及的“设备”，均指上述智能设备。
6.2 设备
6.2.3本条规定机器人系统作业的适用场景，旨在依托机器人的自动化、高精度优势，在提升钢结构产品生产质量一致性的同时，降低作业人员劳动强度。本条所指适用机器人作业的零部件和构件，为标准化程度高、可批量生产的类型，不包含标准化程度较低的异形构件，如弯曲匝道桥板单元、弯扭双曲构件等。
6.3 生产线
6.3.1箱形构件、焊接H型钢采用智能生产线，按照工艺流程排列设备并实现自动化输送、翻转，能够实现各工序的流水线作业，减少工件吊运和工序衔接时间，提升生产效率。
6.4设备管理
6.4.4基于设备运行数据生成预防性维护计划，能够替代传统的定期维护，根据设备实际运行状态开展维护工作，提升维护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保障设备运维管理的可追溯性。

7 钢结构物料管理系统
7.1 一般规定
7.1.1本规程中物料是指建筑钢结构智能制造全过程所需的主材、辅材、耗材等，其流转与管控贯穿于钢结构的全生产周期。
7.2 物料管理
7.2.4库存预警功能能够及时提醒物料管理人员处理库存不足或积压问题，库存不足时及时采购，保障生产物料供应；库存积压时及时处理，减少库存资金占用，提升物料管理效率。

8 钢结构制造执行系统
8.2 构件标识
8.2.1数字化标识是实现物料、构件全流程追溯的基础，标识载体需具备防水、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适应钢结构制造工厂的生产环境，确保标识在生产全过程中清晰有效。
8.2.3工序流转时通过扫描设备采集并更新标识关联信息，能够实现物料、构件状态的实时更新，确保信息化系统中的数据与实际生产状态一致，为生产调度、物料管理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
8.3 生产数据采集
8.3.3制造执行系统的数字化生产统计功能，能够替代传统的人工统计，提升统计效率和准确性。

9 交付
9.2 数字化交付
9.2.1数字化交付的各类内容围绕钢构件全生命周期数据，能完整反映钢构件从深化设计到生产的全部信息，满足交付后的信息追溯需求。
3 本条所指构件清单需包含钢构件、直发件等全部交付单元。
6 过程检验信息主要包括切割下料检验信息、制孔检验信息、装配检验信息、焊缝检验信息、标记移植检验信息、构件变形及整体尺寸检验信息、抛丸涂装检验信息等。
9.2.3模型数据采用开放且可读性强的通用格式，或合同约定的专用格式，是为了保障交付后模型数据的正常读取与使用，避免因格式问题导致数据无法利用。
9.2.5数字化交付过程中的数据安全至关重要，数据加密能够防止数据在传输和存储过程中被窃取、篡改，访问控制能够保障交付数据仅被授权人员访问，确保数字化交付数据的安全性和保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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